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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2.3 维修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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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与要求:

目的
通过本次课程学习，了解维修管理体系、维修人员执照体系、维修单

位的管理体系、航空运营人维修管理体系和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要求

1. 熟悉维修管理体系；

2. 掌握维修人员执照的发展和基本要求；

3. 掌握维修单位管理体系和基本运行；

4. 掌握航空运营人的维修体系；

5. 掌握民航局的组织机构、组成和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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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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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1）航空器/部件维修管理体系      

航空器/部件
维修管理体系

民航局及地区管理局持续适航管理部门
（统称局方）

维修人员培训考试机构
（147部）

航空器运营人维修过程管理部门
（121部）

维修单位
（145部）

维修人员
（66部）

航空器/部件
（部件包括动力装置、旋翼、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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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1）航空器/部件维修管理体系      

实施行业管理

证书/手册程序 证书/手册程序 证书/手册程序执照/档案

证件/档案

民航局/地区管理局
持续适航部门

147部培训机构 运营人维修工程
管理部门 维修人员 145部维修单位

航空器/部件主体责任 维修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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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1）航空器/部件维修管理体系      

Ø 局方分别对维修人员培训考试机构、航空

器运营人维修工程管理部门、维修人员、

维修单位、航空器/部件实施行业管理。

Ø 管理方式是：

p 立法定标；

p 资格审查；

p 证/照颁发；

p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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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1）航空器/部件维修管理体系      

Ø 维修人员培训考试机构负责维修人员的培

训和考试。

Ø 航空器运营人维修工程管理部门和维修单

位中维修放行人员需持有维修人员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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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1）航空器/部件维修管理体系      

Ø 航空器运营人维修工程管理部门负责：

p 落实与航空器运行有关维修、初始适航与

维修有关、持续适航维修与工程方面的管

理，以及航空器部件持续适航性的管理。

Ø 维修单位负责：

p 与航空器运行有关维修以及航空器部件持续

适航维修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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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1）航空器/部件维修管理体系      

Ø 维修人员和维修单位直接负责航空器/部

件的维修工作的实施，承担维修主体责任；

Ø 运营人属于航空器的所有者或实际运行者，

承担了航空器/部件持续适航的主体责任；

Ø 航空器/部件的持续适航性是在航空器运

营人和维修单位、维修人员合力之下，并

通过局方直接/间接颁发证书的方式共同

保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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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1）航空器/部件维修管理体系      

Ø 上述所有部门和人员都要遵守局方的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局方的持续监督之下；

Ø 局方的法律法规、147部单位、运营人维

修工程管理部门、145部单位的证书/手

册程序，维修人员的执照/档案，航空器/

部件的证件/档案，一并构成了维修管理

体系的文件管理体系。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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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

航空器/部件
维修管理体系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维修单位管理体系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1）航空器/部件维修管理体系      



2022-5-19 14 第 14 页 仅供培训使用

Ø 维修管理体系中的主要组成结构：民航局/地区管理局持续适航管理部门、147机构、

航空运营人维修部门、145维修单位、维修人员、航空器及其部件；

Ø 各个部分在管理体系中的角色分配，相互之间的关系。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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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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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1）
维修人员执照

     1）执照的概述      
Ø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是颁发给符合CCAR-66部标准的人员资格的凭证，

是民航局对于维修人员资质管理的主要方式。

Ø 民用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性是靠日常的检查和维修工作来保障的，而维修人员

的知识、技能和安全意识对航空器的维修质量起着关键作用。

Ø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颁发是确保维修人员具备必需的维修专业技能、

懂规章、讲规矩，工作有诚信、行为有底线的前提和基础。

Ø 加强民航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保障民用航空器持续适航和飞行安全，是放行

人员资质的根本要求。民航局在CCAR-145/121/135/91部规章中对一些关

键岗位人员（如放行人员），提出持有维修人员执照的要求。

Ø 为此，民航局制定CCAR-66部《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管理规则》:

p 规范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管理，保障民用航空器持续适航和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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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1）执照的概述      
Ø 国外主要维修执照，有FAA和EASA。

p FAA是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① 执照分为机械员执照和修理人员执照两种；

② 长期有效。

p  EASA是指欧洲航空安全局。执照分为4类，有效期为5年：

① A：航线机械员；

② B1：航线维修中的机械技术员；

③ B2：航线维修中的电子技术员；

④ C：基地维修工程师。

（2）
FAA执照

EASA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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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2）执照规章的发展历程      
Ø 对各类航空人员资质实施执照管理是民航局落实安全管理职责最基本的管理。

Ø 维修人员是关键的航空从业人员，维修执照的管理是最早实施执照管理，也是最早依据民

航规章实施的规范化的行业管理。

Ø 随着航空器设计水平的不断进步，维修技术和维修管理理念的不断发展，维修人员执照的

管理也不断更新，并以修订民航规章的方式公布实施。

Ø 中国民航对维修人员的管理从 1983 年开始，1985 年，在天津中国民航学院举办了第一期维修人

员执照培训班，首期有 30 名学员取得维修人员基础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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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1）
CCAR-65部执照

     2）执照规章的发展历程      
Ø 1991年，民航局发布CCAR65部《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合格审定的规定》：

p 维修人员执照分为 6 种：航空器机体-A；动力装置-P；航空电气-E；航空

仪表-I；航空无线电-R；航空电子-AV。

p 对申请人员的学历和经历有明确要求，取得中专以上航空技术专业学历

（或同等学历）或维修上岗合格证。

Ø 1995年，对CCAR-65部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修订为《民用航空器维修人

员合格审定的规定》（CCAR-65AA-R1 部）：

p 在原来规定的执照基础上，增加维修人员上岗证、维修检验人员执照、维

修管理人员培训证书和外籍人员认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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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2）
CCAR-66部执照

     2）执照规章的发展历程      
Ø 2003年，将CCAR-65AA-R1部修订后更名为CCAR-66 部《民用航空器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将维修人员执照和资格证书分为：民用航空器

维修人员执照、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人员执照和维修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p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为航空电子专业和航空机械专业，其中

机械专业执照类别分为：

① 涡轮式飞机（TA）；

② 活塞式飞机（PA）；

③ 涡轮式直升机（TH）；

④ 活塞式直升机（PH）。

Ø 2005年，修订为CCAR-66R1部《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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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2）
CCAR-66部执照

     2）执照规章的发展历程      
Ø 由于维修人员执照从65部转到66部，在执照的项目要求和考试形式方面作

了很大改变，需要过渡期，民航局于2008年1月1日宣布《民用航空器维

修人员合格审定的规定》（CCAR-65 部）废止。

Ø 2016年，CCAR-66R2《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由交通运输

部公布，自5月8日起实施。 

Ø 2017年，为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以

及《民航局关于做好国务院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

取消“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人员资格认定”和“国外（境外）民用航空器

维修人员资格认定”两项行政许可的要求，民航局颁布了《民用航空器维

修人员执照申请指南》（AC-66-01-FS-2017-001-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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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3）
CCAR66R3执照

     2）执照规章的发展历程      
Ø 为加强“三基”和人员资质建设，提高维修质量，进一步加强民用航空器

维修人员资质建设，深入落实“放管服”工作要求，规范维修人员的素质

和水平，夯实航空安全基础，民航局对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体系再次进行

重大改革，目的是为我国民航也实现运输和通用“两翼齐飞”、维修行业

高质量发展打好牢固基础，同时，基于实事求是和强化行业主体责任的原

则，适度简化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 

Ø 2021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民用航空器维修人

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6R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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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3）
CCAR66R3执照

     3）CCAR-66部与各规章之间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AC-66-FS-001R4《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申请指南》 

AC-66-FS-002R1《航空器维修基础知识和实作培训规范》 

AC-66-FS-009《航空器机型维修培训和签署规范》 

AC-66-FS-010《航空维修技术英语等级测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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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维修管理人员执照概述，相关的法规，美国和欧洲的执照分类；

Ø 维修人员执照的发展历程，R3版执照有哪些新的要求；

Ø 66部规章与其他各规章之间的关系；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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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1）
执照管理机构

     4）人员执照的管理      
Ø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由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总负责，协调各有关机构齐抓共管，

民航局负责统一颁发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及机型签署。

Ø 培训机构是按照CCAR-147部获得了民航局颁发的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

构合格证的培训机构。

Ø 地区管理局负责对辖区内民航局批准的147部培训机构组织的航空器维修

人员执照培训和考试进行管理，负责执照机型签署及机型有效性延续的审

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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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4）人员执照的管理      

（2）
持照人管理要求

Ø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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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4）人员执照的管理      

（2）
持照人管理要求

Ø 有效性：

p 机型签署有效期的恢复申请，在申请前应当参加CCAR-147部培训机构组

织的机型维修的考试，通过并获得考试合格证明，方可向地区管理局申请

执照机型签署有效期的恢复。

Ø 处罚管理：

p 维修人员在申请CCAR-66部执照、机型签署或者机型有效性保持的过程中，

在CCAR-147维修培训过程中，在从事民用航空器维修工作中发生的不安

全事件及工作诚信失信记录，将根据《民航维修行业失信行为管理办法》

依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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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体系

     5）维修人员执照互认      
Ø 为了促进航空安全，在有关民用航空安全方面加强合作和提高效率，并考虑到尽可能地减

少由于过多的技术检查、评审和测试给航空业和营运人带来的经济负担，制定了中国民航

局与香港民航处、澳门民航局签署了三方互认协议，根据协议要求，联合维修 (JMM) 批

准的145部维修单位内部，使用任一方颁发的执照可以放行任何一方的民用航空器，但执

照不能直接转换。

Ø 参与抢修或临时修理在中国注册的民用航空器的外籍或者地区维修人员可以通过该航空营

运人的申请获得民航局短期或长期执照。

Ø 中国民航局和任何国家没有签署过执照互认文件，但CCAR-66部与EASA-66部执照类似，

也符合ICAO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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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维修人员执照的管理（机构、持照人）；

Ø 中国民航维修人员执照与其他地区的互认。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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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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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维修单位
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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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维修单位
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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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维修单位
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根据CCAR-145部《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列出了共15项管

理要素，基本参照各个要素在CCAR-145部中的条款顺序列出。

Ø 各个要素方框的括号中标注了该要素所属的“人、机、料、法、环”中的

最主要属性。

Ø 10-“培训大纲和人员技术档案”，因为培训大纲是维修单位人员培训的指

导性文件，具备“法”的属性，但因其目的是培训合格的维修单位人员，

同时又与“人员技术档案“（属于“人”的属性）同列在一起，因此将其

归属于“人”的属性范围。因此属于“人”要素共 2 个，分别是编号 9-

“人员”、10-“培训大纲和人员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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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单位变更 ：

p 规定维修单位主要要素变更后向局方报告的内容和程序，属性为法；

p 输出系统为质量系统，输入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

p 来自11-维修单位手册的箭头表明此管理要素需在手册中规定（下同）。

Ø 外委：

p 规定维修单位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维修单位通常不从事）的工作转包

给有能力的单位要求和程序，属性为法；

p 输出系统是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

p 其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11 维修单位手册和 7 工卡/维修依据文件的箭头，

表明外委工作既要满足质量系统维修单位手册的要求，又要满足工程技

术系统的来自于工程技术系统的工卡和维修依据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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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工作类别/维修项目类别：

p 规定维修单位对从事维修工作项目、种类的管理要求和程序，属性为法；

p 输出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源同外委，来自7和11。

Ø 厂房设施 ：

p 规定维修单位对办公维修场所、环境的要求和保持程序，属性为环；

p 输出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源同外委，来自7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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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工具设备： 

p 规定维修单位对工具设备的要求和保持程序，属性为机；

p 输出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源同外委，来自7和11。 

Ø 器材： 

p 规定维修单位对航材、工作材料的要求和保持程序，属性为料；

p 输出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源同外委，来自7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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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工卡/维修依据文件 ：

p 规定维修单位对工卡和维修依据文件的要求和保持程序，属性为法；

p 输出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8B 适航性资料技术类和 11 维修单位手册的两个

箭头，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前述 2）到 6）的要素，以及要素10 培训大

纲的两个箭头，表明 7 工卡和维修依据文件是前述 2）到 6）要素依据，

也是维修单位人员培训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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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适航性资料： 

p 适航性资料分为质量类（8A）和技术类（8B）两类，规定维修单位对来

自于局方法律法规、航空器/部件厂家手册、客户维修要求的识别、转换

和落实的要求和程序，属性为法；

p 输入系统分别为质量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输出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

p 输出要素关系分别为发出到 7 工卡和维修依据文件（8B）和 11 维修单

位手册（8A）的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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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人员： 

p 规定对维修单位人员资格、授权、职责和权力的要求和程序，属性为人；

p 输出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培训）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10 培训大纲和人员技术档案和 11 维修单位手册

的双箭头，输出要素关系通过 11 维修单位手册间接发出到各个管理要

素，表明人员需按维修单位手册规定执行各项工作和任务。

Ø 培训大纲和人员技术档案： 

p 规定维修单位人员培训和技术档案的要求和程序，属性为人；

p 输出系统是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培训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分别来自于 7 工卡和维修依据文件（8B）和 11 维修单位

手册（8A）的箭头，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9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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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单位手册： 

p 描述维修单位各个管理要素的情况（手册）以及如何落实这些要素的程

序的汇总，属性为法；

p 输出系统主要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为质量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8A 适航性资料管理类，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1-15 

所有管理要素，以及 A-F 最高管理层和全部系统（图中有单独方框标

出），需要说明的时，同 7 工卡/维修依据文件一样，到 10 培训大纲箭

头，表明所有人员均需经过维修单位手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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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工作准则： 

p 规定维修人员执行维修工作时如何确认各个管理要素依法落实的要求和

程序，属性为法；

p 输出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入系统为质量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11 维修单位手册，输出要素关系通过 11 维修单

位手册间接发送到 9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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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修单位的管理体系

     1）维修单位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记录、维修放行证明、缺陷和不适航报告： 

p 维修记录：工作记录的样式、发布、填写、归档、保存的要求和程序；

p 维修放行证明：维修放行证明的种类、格式、填写和放行原则要求程序；

p 缺陷和不适航报告：规定维修单位在维修过程中发现产品重大缺陷报告

局方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出系统均为质量系统，输入系统均为生产控制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均为来自于生产控制系统的箭头，输出要素关系均未画出，

表明质量系统负责维修记录存档和提交客户、负责维修放行证明签署、

存档和提交客户、负责缺陷和不适航报告提交给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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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维修单位管理体系的简要介绍；

Ø 维修单位体系的组成、“五三原则”；

Ø 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功用。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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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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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航空营运人的
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管理体系属于航空器运输经营企业运行管理体系的一部

分，CCAR-121 部《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合格审定规则》、

CCAR-135 部《小型航空器商 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及其咨询

通告规定了航空运营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Ø 本节主要介绍 CCAR-121 部的维修管理体系，典型的 CCAR-121 部航空

运营人的维修管理体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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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航空营运人的
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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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航空营运人的
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A 维修副总、B 总工程师，是航空运营人维修管理体系的管理层；

Ø D1 质量管理部门、D2 培训管理部门、D3 可靠性管理部门、E 维修计划

控制部门、F 工程技术部门是航空运营人维修管理体系的 5 个管理系统，

其中质量管理与可靠性管理同属质量部门（因其管理标的一个是维修工程

管理系统，一个是航空器及部件适航性，因此分别绘出）。 

Ø 为与维修单位管理体系质量系统（编号 D）对应，质量管理系统编号为 D1,

培训管理系统编号为 D2，可靠性管理系统编号为 D3，D1 和 D2 和维修

单位 D 在维修管理任务上有重叠之处，D3 在维修单位没有对应的维修管

理任务，但通常要求维修单位设置相应岗位或职责满足营运人的可靠性信

息收集和处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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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航空营运人的
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同样是为与维修单位生产控制系统（编号 E)和工程技术系统(编号 F）对应，

航空运营人维修管理体系维修计划和控制系统编号同为 E，工程技术系统

编号同为 F，表明与维修单位 E 和 F 管理任务有交集。 

Ø 图中，编号 1-19 共 19 个管理要素来自于 CCAR-121 部及其 AC，各个

要素方框与 D1、D2、E、F、D3 共 5 个管理系统的所属关系分别以其所

在系统下方的位置，及其连接该方框的连线和箭头来表示；各要素方框的

相互关系用连线和箭头方向表示；非实线方框内管理要素与维修单位对应

管理要素工作任务有交集，编号逐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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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可靠性方案：

p 规定航空器及部件持续满足适航性要求的组织机构、管理性要求和工作程序。

p 输入要素关系分别来自于可靠性管理系统，输出系统分别是工程技术系统和

维修计划控制系统。

p 输入要素来自于可靠性管理（D3）和 3 单机适航性监控方框的箭头，以及 9 

培训大纲和人员技术档案、11 维修工程管理手册、10 人员/单位评估（因版

面原因，未在图中画出连线和箭头，以下所有管理要素相同）；

p 输出要素发出到 8B 维修方案/MEL/修理改装方案的组合方框（简称 8B 组

合方框）（机队共性适航性问题）；以及通过 3 单机适航性监控发出到 8B 

组合方框（单机适航性问题）、2 适航性责任（AD/SB、改装等持续适航要

求）、17 适航性检查（法律适航性）方框，还有发出到 6 器材（采购部件可

靠性）、12 维修单位（针对航空器维修和部件维修可靠性调查）的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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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适航性责任：  

p 规定航空器使用（运行）和维修持续适航性落实的管理原则。

p 输出系统为维修计划控制系统，输入系统为工程技术系统和可靠性管理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维修计划控制系统方框(E)、8B 组合方框和 3 单机适航

性监控，表明维修计划控制工作要遵照工程技术系统的适航性资料和可靠性

管理系统的持续监控管理；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6 器材、7 维修计划、12 维

修单位、16 特殊运行/除防冰/勤务、14 飞机放行、17 适航性检查和 18 航

空器/部件数据统计。



2022-5-19 51 第 51 页 仅供培训使用

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单机适航性监控：

p 规定识别和监控管理航空器持续适航性是否落实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入系统是维修计划系统和可靠性管理系统，输出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

和工程技术系统，构成了管理闭环。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1 可靠性方案、17 适航性检查、16 航空器/部件数据

统计；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8B 组合方框（单机适航性问题）、2 适航性责

任（AD/SB、改装等持续适航要求）、17 适航性检查（法律适航性）方框。 

Ø 厂房设施：

p 规定确保厂房设施用于航空器维修（除防冰/勤务）单位的要求和提供程序。

p 输出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图中未直接画出）。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7维修计划；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12 维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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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工具设备：

p 规定确保工具设备用于维修（除防冰/勤务）单位的要求和提供程序。

p 输出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未直接画出）。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7 维修计划；输出要素发出到 12 维修单位。 

Ø 器材： 

p 规定以及提供合格器材用于航空器维修（除防冰/勤务）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出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和可靠性管理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来自于 2 适航性性责任（针对器材）、7 维修计划、9 人

员/单位评估（器材供应商评估）、1 可靠性方案（采购器材可靠性调查）；输

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12 维修（除防冰/勤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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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计划：

p 规定航空器维修计划和部件维修计划的制定和落实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出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工程技术系统和可靠性管理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3 适航性责任（8B 组合方框工作落实）；输出要素发出

到 4/5/6 厂房设施/工具设备/器材、12维修单位和 18 航空器/部件数据统计。 

Ø 维修方案/MEL（放行标准）： 

Ø 修理改装方案规定识别局方、航空器厂家和航空运营人航空器维修和放行要求

并编制、提供满足其要求的技术文件（维修工标准）的原则和程序。

Ø 输入系统是可靠性管理系统，输出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

Ø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工程技术系统方框（F）、1 可靠性方案（机队共性适航性

问题）、3 单机适航性监控（单机适航性问题）；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2 适航

性责任、12 维修单位（提供适航性资料）、16 特殊运行/除防冰/勤务、14 飞

机放行（提供 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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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人员/单位评估：

p 规定对各类人员(包括维修单位航空器放行人员）的评估和授权，以及对各类航

空器维修（包括除防冰/勤务(包括外站）、飞机称重、译码、物理化学材料分析）

单位、器材（包括航线维护氧气、氮气、电瓶、电池、机轮）供应商/维修单位

的审核和批准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输出系统是包括质量系统和各类单位在内的所有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11 维修工程管理手册、10 人员和培训大纲；输出要素关

系发出到 A-F，1-19 维修管理体系内所有岗位和管理要素，以及维修管理体系

内外 6 器材（器材供应商评估和批准）、12 维修单位（各类单位：包括飞机

放行人员评估、批准和各类单位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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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培训大纲和人员档案：

p 规定维修管理系统不同岗位人员的培训和人员档案保持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和培训系统，输出系统是包括培训系统岗位、人员在内的

维修管理系统所有岗位和人员。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培训大纲（D2）、11 维修工程管理手册；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A-F，1-19 维修管理体系内所有岗位和管理要素，以及 9 

人员/单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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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工程管理手册：

p 描述维修管理体系各个管理要素的情况以及如何落实这些要素的程序的汇总。

p 输入系统是质量管理系统（D1），输出系统是包括质量系统岗位、人员在内的

维修管理体系的所有岗位、人员、管理要素。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质量系统（D1）；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A-F，1-19 维修管理体系内所有岗位和管理要素（描述岗

位职责和管理要素落实原则和程序），以及 9 人员/单位评估和 10 培训大纲和

人员档案（作为培训和人员、单位评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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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单位：

p 规定各类单位（各类航空器维修（包括除防冰/勤务(包括外站）、飞机称重、译

码、物理化学材料分析）单位、器材（包括航线维护氧气、氮气、电瓶、电池、

机轮）维修单位）落实航空器适航性责任原则和程序。

p 输入系统是质量系统、培训系统（图中未直接画出）、工程技术系统和可靠性

管理系统，输出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9 人员/单位评估（评估、授权/审核、批准）、12 适航性

责任、8B 组合方框（接收适航性资料）、1 可靠性方案（针对航空器维修和部

件维修可靠性调查），4/5/6 厂房设施/工具设备/器材，7 维修计划；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16 特殊运行/除防冰/勤务和 13 维修记录。



2022-5-19 58 第 58 页 仅供培训使用

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维修记录： 

p 规定可表明航空器持续适航性的维修数据、记录的获取、保存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入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输出系统质量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 13 维修记录（航空器定检和部件维修）、14 飞机放行(航线维修）；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18 航空器/部件数据统计、19 差错调查/质量审核。 

Ø 飞机放行：

p 规定航空器航线维修的适航性责任落实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入系统为质量系统（图中未画出）、维修计划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输出系统为质量

系统，构成了闭环管理。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2 适航性责任、16 特殊运行/除防冰/勤务、8B 组合方框；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13 维修记录和 15 使用困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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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使用困难报告： 

p 规定航空运行和维修过程中出现危及或可能危及飞行安全状况的报告要求和程序；

p 输入系统为生产控制系统，输出系统为可靠性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14 飞机放行；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可靠性管理(D3）和 19 差错调查/质量审核。 

Ø  特殊运行 / 除防冰 / 勤务： 

p 规定航空器特殊运行（延程运行和极地运行）、除防冰、勤务工作的落实要求和程序。

p 输出系统是维修计划控制系统，输入系统是工程技术系统和质量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质量系统（D1）方框、2 适航性责任、8B 组合方框、7 维修（除

防冰/勤务）单位（包括外站）；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14 飞机放行和 15 使用困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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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适航性检查：

p 规定配合局方进行航空器投入运行前和年度检查的规定和程序。

p 输入系统为质量系统 （图中未直接画出）和可靠性系统，输出系统维修计划控制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2 适航性责任、3 单机适航性监控；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13 维修记录、2 单机适航性监控， 构成闭环管理。 

Ø 航空器/部件数据统计：

p 规定航空器和部件的使用及维修情况的获取、统计的信息共享要求和程序。

p 输入系统维修计划控制系统，输出系统可靠性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2 适航性责任、7 维修计划、13 维修记录；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 3 单机适航性监控、可靠性管理系统（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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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差错调查和质量审核：

p 规定对航空器和部件维修发生人为差错问题的调查要求和程序，以及对维修管理系统进

行内部审核的要求和程序。

p 输入系统为维修计划控制系统和可靠性关系系统，输出系统为质量系统。

p 输入要素关系来自于 13 维修记录和 15 使用困难报告；

p 输出要素关系发出到A-F，1-19 维修管理体系内所有岗位和管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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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

     1）航空营运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      
Ø 以上是 CCAR-121 部航空运营人的维修管理体系介绍，CCAR-135 部航空运营人的管

理系统和管理要素与 CCAR-121 部基本类似，主要差异是：

p 最高管理层无需总工程师，不必设置完全独立的质量系统；

p 没有可靠性管理系统的要求（无需可靠性方案），针对某些规定型号的航空器只要求编

制检查大纲，不需要编制维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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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管理体系的构成，各要素的功能；

Ø 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互相支持；

Ø 主要的部门的功用。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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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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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1）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39个安监局1个运行办

局属内设机构
行政决策

外部监管机构
执法监督

适航审定中心

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 委任基础层

CAAC内部采取
三级管理制度

适航审定处
飞行标准处
适航维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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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1）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

适航证

运行合格证/运行规范

维修许可证

维修人员执照/其他执照

民航局
各地区管理局
监督管理部门

按分工

不同民航地区管理局、监督管理局之间，根
据已经确定的管理分工范围，对所在辖区内
的航空器维修活动进行审查、监督、指导。

采取审查、颁证、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四位一体的方式
行使航空器适航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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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CAAC

     1）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Ø 航空运营人在进行航空器维修组织和实施维修过程中，不仅要遵守持续适

航管理规章，并接受相应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在设计与航空器设计

制造有关的工作是，还要遵守初始适航规章，并获得适航审定部门的任何

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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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CAAC

     1）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Ø 局方主要适航管理部门职责：

p 飞行标准部门：

l 负责实施民用航空器运营人的运行合格审定及补充审定并进行持续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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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CAAC

     1）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Ø 局方主要适航管理部门职责：

p 适航维修部门：

l 审批民用航空器运营人的航空器维修方案、可靠性方案、加改装方

案及特殊装机设备运行要求；

l 审批民用航空器运营人在辖区内执管航空器的适航证、特许飞行证，

并实施监督管理和使用困难报告的调查处理；

l 审批辖区内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维修许可证并实施监督管理；

l 负责维修人员培训机构的合格审定；

l 负责航空器维修人员的资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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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CAAC

     1）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Ø 局方主要适航管理部门职责：

p 适航审定部门：

l 颁发民用航空产品的适航指令；

l 颁发民用航空器初始标准适航证的有关事宜；

l 负责有关民用航空器的加改装方案，特修方案和超手册修理方案的

过程审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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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民航局的组织机构形式；

Ø 民航局内设部门的主要功用，与维修相关的机构；

Ø 民航局外派机构的分类，与维修相关部门的功用；

Ø 适航审定中心和委任代表的功用。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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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欢迎指正


